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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担保交易制度比较研究》

内容概要

《动产担保交易制度比较研究》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
对融资的大量需求，促进了现代担保制度的发展。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九编（动产担保交易法）以
交易类型化上的功能方法与担保交易的一元化而成为现代担保制度之领跑者。自其颁布之始，即广受
各国学者重视，其中所包含的概念和方法已被越来越多的法律改革家作为美国之外的国家的动产担保
法现代化的基础。我国不应全面继受其功能方法，但其一元化的担保概念和规制模式应为我国法所采
。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之资金融通和商品流通的需求，我国动产担保交易制度应在设定、公示、效力
、实现等方面予以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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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圣平，湖北省仙桃市人。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硕士（1993－1996）、民商法学博士（1999－2002）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2002－2004），具有律师（1992）、经济师（金融）（1997）、国际商
务师（1997）、企业法律顾问（1998）资格。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
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     主要研究方向和讲授课程有民商法、物权法、债与合同法、房地
产法、土地法和物业管理法，出版有《物权法》、《物权法担保物权编》、《担保法新问题与判解研
究》、《动产抵押制度研究》、《保证合同重点疑点难点问题判解研究》、《动产抵押登记制度研究
》、《新公司法与国企改制》等多部专著，于上述领域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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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四、预登记、变更登记与涂销登记　第十章  动产担保权的效力　  第一节  动产担保权所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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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途径　    一、自力救济途径　    二、公力救济途径　  第二节  动产担保物实现的方式　    一、担保物
的折价　    二、担保物的拍卖　    三、担保物的变卖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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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各国动产担保交易制度之考察第一章 动产担保交易制度在大陆法系——以德国法、法国法、日
本法为中心第三节 日本法上的动产担保制度的实务发展与法制改革一、日本民法典上动产担保权及其
发展《日本民法典》上的约定动产担保权仅限于动产质权与权利质权，由《日本民法典》第二编第九
章调整。 《日本民法典》第342条规定，质权人，作为其债权的担保，占有由债务人或第三人处受领
之物，而且就其物，享有先于其他债权人接受对自己债权清偿的权利。质权之设定，因向债权人交付
标的物而发生效力。日本民法典还分别为动产质权和各种权利质权规定了不同的对抗要件。作为动产
的担保方法，质权以将质物的占有移转给债权人为前提，由于生产生息的需要，可供出质的质物大为
有限，实际上可以实现质权机能的情况也受到极大的限定。作为动产的担保法，动产的“抵押化”成
为必要，但传统的动产公示方法不能适用于动产抵押，因此，日本民法上没有认可这种方法。“民法
上规定的约定担保物权，有质权和抵押权，增强这些作用再构筑约定担保法的有两个重要的支柱，第
一，从交易习惯到判例法上已确立了‘变相担保’，让与担保、临时登记担保、所有权保留等都属于
这一范畴。第二，关于抵押权有很多的特别法。这些构成了以‘信用，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金融担保
法的领域。”日本有关抵押权的特别法有： 《海商法》 (1899)、 《工场抵押法》(1905)、《铁道抵押
法》 (1905)、 《矿业抵押法》 (1905)、 《林木法》(1909)、《农业动产信用法》(1933)、《汽车抵押法
》(1951)、《航空机抵押法》(1953)、《建设机械抵押法》(1954)、《企业担保法》(1958)，其中规定，
对于船舶、航空机、汽车、农业用动产、建设机械等可以设定动产抵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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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动产担保交易制度比较研究》中，作者对各主要国家的动产担保制度以及有关国际组织的示范法
和国际公约作了比较研究，在考察了《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九编（动产担保交易法）的制度特色和世
界影响之后，大胆提出了在物权法定原则之下重构我国担保物权体系的设想。作者设专篇对我国《物
权法》上的动产担保制度作了全面梳理，对我国动产担保信贷和登记实践作了充分的实证研究，并对
相关具体制度的运用和设计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其中，作者对动产担保登记的制度功能和制度设计、
公司的对外担保能力、担保物的范围、浮动抵押、人保和物保并存时的责任分担、竟存担保权之间的
优先顺位、担保权实现的途径和方式等均作了深入研究，颇有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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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动产担保制度关键是“非转移占有型动产担保权”的构建，而现行物权法体系中，可以通过对“
动产抵押”“权利抵押”的方式完成。而这又以“登记”、“通知”等“公式制度”核心。
2、分析透彻，逻辑清晰。
3、总体而言还是比较概要性质的介绍，真正的论述颇显不足。但是为动产担保交易领域的比较法研
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视角和思维方法，引用的材料和理论也比较齐全，有助于全方位的了解动产担保
交易领域的重点问题，是入门的理想材料，但如需进一步研究，仅凭该书的内容则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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